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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励创新的基本手段，
是创新原动力的基本保障，是国际竞争力
的核心要素。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代
表、南京外国语学校教学处副主任李鸿彬
提出建议，设立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南京
知识产权法院打造成为彰显江苏最优营商
环境、展示南京综合实力的一张“新名片。”

江苏经济实力始终位居全国前列，区
域创新能力连续九年位居全国第一，知识
产权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二，是全国首个
发明专利申请量超过100万件的省份。李
鸿彬在采访中列举了一串翔实的数据：全
省累计专利申请量在全国率先突破100万
件、200万件、300万件、450万件；万人发
明专利拥有量、有效商标注册量等保持全

国前列。
“目前，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均通过设

立知识产权法院加强创新保护、提升区域竞
争力，而江苏作为经济大省却没有相关专门
法院，这与其地位是不相符的。”李鸿彬说。

南京知识产权服务链条完善，科研力
量雄厚，全市现有51所高等院校，100万
在校大学生，位居全国前三，“两院”院士、
科研院所及研发人员、国家和省级重点实
验室、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及服务人员、发明
专利申请及授权指标数量均位居全国前
列；南京也是全国最早推行知识产权专业
化审判的地区。

早在1996年1月，南京市法院即在
全国率先成立专业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审

理发生在江苏省内专利纠纷案件以及南
京市的各类知识产权案件；2017年1月，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南京知识产权法庭
成立，集中管辖江苏省9个设区市的相关
知识产权案件。

李鸿彬表示，知识产权法院落户南京
是“众望所归”，设立南京知识产权法院，是
南京乃至整个江苏打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高地的一个重大战略机遇。

为此，李鸿彬提出具体建议：一是加强
沟通协调，从顶层设计层面尽快推动在南
京设立知识产权法院。二是争取更大支
持，建议最高人民法院、省人民法院继续加
大对南京法治园区、南京知识产权法院建
设的支持力度，在下一步考虑知识产权法

院布局时，优先支持设立南京知识产权法
院。三是做好工作保障。建议最高人民法
院、省人民法院将设立南京知识产权法院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专项工作专题研
究推进。 通讯员 宁人宣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孔芳芳

近年来，司法机关在案件审理中发现，虚
假诉讼案件呈现出高发态势，尤其是“单方
欺诈”型虚假诉讼，钻目前法律法规认定标
准的“空子”，成为虚假诉讼的重要类型。对
此，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龙翔带上了呼吁“统一虚假
诉讼认定标准，并将虚假诉讼罪直接侦查权
同时赋予检察机关”的建议，希望国家司法

机关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这一危害深远、影
响面广、高发频发的社会问题。

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表现为：当
事人或虚构案件事实，或捏造法律关系，或
伪造诉讼证据，炮制出假案子、假讼争，一般
分为“单方欺诈”和“双方串通”两种类型。
“调研中我们发现，在各地的司法实践中，对
‘单方欺诈’是否认定为虚假诉讼，并不统
一。”龙翔介绍，这就造成了目前比较猖獗的
“套路贷”虚假诉讼在一些地方的法院可以
“钻空子”。例如，南京市检察机关从一批
针对大学生犯罪的“校园贷”刑事案件中就
查出了系列虚假诉讼的诈骗案。犯罪分子
诱骗在校大学生签下远超出实际借款金
额的借款合同；制造远超出实际借款金额
的借条、收条，并让债务人手持远超出实际
借款金额的现金和借条、收条拍摄照片，再
利用这些制造出的证据，提起了48件民间
借贷民事诉讼，把48名大学生告上法庭，
要求偿还高出实际借出金额的款项。法庭

根据证据认定了借贷关系，并对犯罪分子
的虚假诉求予以支持。

后来，检察机关重新审查了该案的诉讼
卷宗后，查明证据中的借款金额与实际借款
金额严重不符，均系为实现“套路贷”犯罪而
恶意制造的证据。经过检察机关提交再审
检察建议，法院最终对该案进行了再审，驳
回起诉，对进行“套路贷+虚假诉讼”的犯罪
分子依法处以刑罚。“直到再审结案，司法
机关发现，仍有19名被害大学生在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中，学习、生活、就业受到极大
影响。可见这类案件对于被害人来说有着
多么大的伤害。”龙翔告诉记者，这类案件
已不是个例，危害也越来越大。

记者了解到，国家和地方在打击虚假诉
讼方面也持续加大打击力度。根据最高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数据，近年来，全国检察
机关针对民间借贷、企业破产、房屋买卖、驰
名商标认定等领域，开展虚假诉讼专项监
督，仅2019年，共纠正虚假诉讼3300件，

起诉1270人，同比分别上升122.4%和
154%。在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西等
省、自治区公检法司等机关均联合出台了防
范、查处、打击虚假诉讼的指导性文件。

龙翔认为，民事诉讼“重调解、重结案
率”、虚假诉讼认定标准不统一、司法腐败
充当“保护伞”、民事监督和刑事打击协同
不充分，是虚假诉讼高发多发的主要原因。

“针对这些原因，我们建议，尽快从国
家层面出台解释对虚假诉讼的认定标准
进行统一，将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明确认
定为虚假诉讼；将虚假诉讼罪的管辖同时
赋予检察机关，这样一方面可以做到检察
机关刑事检察、民事检察相互配合，加大打
击力度。同时，对虚假诉讼背后的司法不
廉现象可以及时发现，检察机关对司法工
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损害司法公正等犯
罪也有行使侦查权的基础。”龙翔呼吁。

通讯员 宁人宣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孔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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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徐利明：

让图书馆成为文旅融合中的新亮点
当前，我国文旅融合的路径与模式不断

延伸，多地公共图书馆开展了研学旅行、城
市书房、景区书房等文旅融合实践活动，既
提供了便捷的公共文化服务，也提升了游客
对当地文化的消费体验品质，但图书馆文旅
融合仍是一个新事物。全国政协委员、南京
艺术学院教授徐利明建议，图书馆应当充分
发挥资源优势，对馆藏特色文献资源、场馆
资源、文创资源等进行全面梳理，并有机整
合成符合地方旅游特色的文化资源集合，找
寻新的文旅融合创新点。

徐利明建议，公共图书馆需建立全新的

文旅融合服务机制。首先要强化顶层设计，
增强相关政策的针对性，明确公共图书馆在
文旅融合中的角色，需厘清“文化旅游”“图
书馆文化旅游”“图书馆＋旅游”等概念，明
确公共图书馆与文化旅游在事业与产业之
间的关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等问
题。其次，公共图书馆要坚持“宜融则融，能
融尽融”的原则，对旅游行业参与方的切实
需求深入研究。以对政府旅游信息管理、地
方文旅资源宣传以及游客文化需求的准确
分析为前提，找准公共图书馆在服务地方文
旅融合中的定位，对馆藏特色文献资源、场

馆资源、文创资源等进行全面梳理，并有机
整合成符合地方旅游特色的文化资源集
合。经需求分析、资源整合后，公共图书馆
应着重开发并提供相应的文旅创意产品及
服务，同时要掌握游客的真实需求，并有针
对性地改进以提升游客体验，提高公共图书
馆的服务能力与质量，促进转型与发展。

另外，还需要积极培育并建立文旅融合
背景下新的服务体制机制，建立图书馆文化
旅游项目绩效评估机制等，并及时调整项目
发展策略，为今后公共图书馆开展文旅活动
提供借鉴。 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慧


